华实科技销售合同V1.0
销售合同
需方（甲方）：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供方（乙方）： 天津华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1、 采购货物的名称、数量及价款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品牌
	单价（元）
	合计

	1
	禽流感病毒H7N9（Re-4株）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5
	瓶
	国生研
	320
	1600

	2
	禽流感病毒H5（Re-13株）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3
	瓶
	国生研
	320
	960

	3
	禽流感病毒H5（Re-14株）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3
	瓶
	国生研
	320
	960

	4
	新城疫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8
	瓶
	国生研
	320
	2560

	5
	血凝抑制阳性血清
	2ml/瓶
	4
	瓶
	国生研
	300
	1200

	6
	血凝抑制阴性血清
	2ml/瓶
	2
	瓶
	国生研
	290
	580

	7
	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ELISA试剂盒
	96T*4板
	1
	盒
	ID.vet
	12000
	12000

	8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96T*5板
	1
	盒
	爱德士
	7000
	7000

	9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T*2板
	2
	盒
	立见
	3250
	6500

	10
	口蹄疫A型抗体液相阻断ELISA试剂盒
	96T*10板
	6
	盒
	兰兽研
	2300
	13800

	11
	口蹄疫O型抗体液相阻断ELISA试剂盒
	96T*10板
	7
	盒
	兰兽研
	2200
	15400

	12
	马传染性贫血病毒 c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T*1板
	1
	盒
	国生研
	2400
	2400

	13
	狂犬病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T*1板
	1
	盒
	怡安
	3250
	3250

	14
	5ml兽用一次性注射器
	100支/盒
	10
	盒
	可孚
	70
	700

	15
	10ml兽用一次性注射器
	100支/盒
	6
	盒
	可孚
	100
	600

	16
	5ml一次性真空采血管生化管（带采血针）
	100支/盒
	5
	盒
	宇力
	80
	400

	17
	5ml一次性真空采血管EDTA-K2抗凝管（带采血针）
	100支/盒
	2
	盒
	宇力
	80
	160

	18
	剪刀
	12.5cm
	10
	把
	金铂康
	35
	350

	19
	剪刀
	16cm
	10
	把
	金铂康
	38
	380

	20
	镊子
	14cm
	10
	把
	金铂康
	40
	400

	合计：（人民币  柒万壹仟贰佰元整）
	¥ 71,200.00



2、技术要求
  乙方所供货物技术性能必须符合甲方技术要求。
3、交货
在双方约定的交货期内乙方按甲方通知将货物运送到甲方指定交货地点。
4、运输方式及费用
乙方自行选择运输方式并承担相关运输费用。
5、货款支付方式
5.1付款方式:先货后款，货物验收合格后提供正规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100%货款。付款应以政府财政拨付时间为准，因政府财政原因导致逾期付款不属于甲方违约。
5.2乙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否则构成违约，甲方可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违约金，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经济损失；
5.3乙方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天津华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账    号：**********
6、验收
在交货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数量等进行全面的检验，确保货物质量及规格与合同中规定的相符，并提交产品说明书或检验报告，甲方按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7、质量保证期限与服务承诺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在保质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应无条件退换货。
乙方为甲方提供向其所销售产品的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服务，解答乙方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8、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擅自解除合同，应向对方支付1万元违约金。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可以解除合同的除外。
9、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10、不可抗力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并在事故发生后十日内提交事故发生地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可以免除其部分或全部责任。
11、其他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贰 份，双方各执  壹  份。
	需方（甲方）
	供方（乙方）

	甲方（盖章）：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乙方（盖章）：天津华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柳口路10号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京津公路西侧36号103室-134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刘经理

	签约时间：2025年5月12日
	签约时间：2025年5月12日

	联系电话：27392481
	联系电话：18020068788

	银行帐户： **************
	银行帐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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